医用耗材（试剂）集约化管理平台项目
市场调研公告
[bookmark: _GoBack]为推进我院医用耗材（试剂）物资精细化管理，现拟对医用耗材（试剂）集约化管理服务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具备相关资质和经验的服务商参与市场调研，欢迎符合条件的单位报名。
一、调研目标
本次调研旨在了解医用耗材（试剂）集约化管理服务在医疗机构的应用现状、实施方案、技术能力、合作模式及发展趋势，征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思路与解决方案，为我院可能开展的医用耗材（试剂）集约化管理项目提供信息支持与决策依据。
二、报名服务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企业信誉良好，无重大违法记录或行业处罚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
（三）具备耗材、试剂所需要的经营资质及国家要求的其它合法经营条件。
（四）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人；不接受项目分包、转包、挂靠。
三、服务需求：
（一）构建一套医用耗材（试剂）的精细化管理模式，方案中应包含信息化服务、物流服务、物联网设备、质量服务、精益服务、数据实时调用、医疗评价等多维度的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为本项目所投入的系统，应具备服务期内的使用拓展升级能力。
（二）搭建一套满足医院实际管理需求的医用耗材（试剂）信息化管理平台，能够与院内外其他系统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减少数据对接和功能融合时产生的错误与故障。
（三）提供与服务配套的智能化设施设备，包括医院智能化中心库、冷库、门诊和病区二级库升级改造，手术室、介入室智能存储设备、视觉化出入库设备、移动终端操作设备等。使其能够与智能化平台的有效协同运行。
（四）配备与服务需求相匹配的驻院运营团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运营管理人员、仓储专员、配送专员、商务专员、系统运维专员等。
（五）通过服务商所具备的医疗物资物流配送实力，搭建集约化的配送平台，配合院内精细化管理平台，形成完整的货物、信息、结算闭环。
四、报名内容：
（一）法人证明或业务员授权书、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
（二）服务商资质证件，包含营业执照、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满足第二项服务商资格要求的佐证资料/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三）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医用耗材（试剂）集约化管理系统搭建方案：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整体规划、项目建设周期、数据安全保障、服务亮点等；
2.医用耗材（试剂）集约化管理系统运营方案：医用耗材（试剂）配送流程、中心库、二级库及各消耗点管理模式、运营团队运营模式等；
3.运作模式：医院、供应商、医用耗材（试剂）集约化管理服务商三方的协同平台运营模式等；
4.服务商的物流配送实力（仓库面积、冷链物流能力、配送车辆、配送时效性等）
（三）报名方式与时间
1.报名时间：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8日（请于工作日时间，上午8:00-11:30，下午14:00-17:00报名）
2.联系人及电话:0311-68009030  剧老师、董老师
3.报名地址：石家庄市中山西路233号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1号楼东侧6楼器械设备科。
4.我院将对报名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单位将另行通知参与后续调研交流。
注：本次市场调研仅需供应商提交相关调研材料，无需缴纳任何服务费。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征集仅为市场调研，不涉及招标或采购承诺；
2.所有提交材料将保密处理，仅用于本次调研分析；
3.各参与服务商必须按项目需求如实制作方案，杜绝弄虚作假。
4.项目严禁各供应商进行恶意串通、恶意竞争或其它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列入供应商黑名单。
5.资质不完整、不合格、逾期报名的服务商不予接受。
6.医院有权对本次活动安排进行解释与调整。
欢迎符合条件、有意向的单位踊跃报名，共同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

